
文号：（2021-1125）

江 西 省 跆 拳 道 协 会

“优魄杯”2021 年江西省大众跆拳道系列赛总决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江西省跆拳道协会

二、承办单位：南昌康辰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中昌红网

四、赞助单位：宁波市优魄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五、比赛时间、地点（暂定）

时间：2022 年元月 1-3 日

地点：南昌市 中昌红网中心

六、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须为中国跆协个人会员；

（二）参赛单位须为中国跆协专业性团体会员单位；

（三）近三年参加过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及以上级别比赛的运动员一概不得

参赛（以秩序册运动员名单为准）。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竞赛规则

（二）品势比赛

1、品势比赛采用分组一次打分排名赛制；

2、品势个人赛和混双比赛不限报人数和队伍；团体品势每支参赛队伍各组别（分

男、女）限报一队，每队人数人数 3-6 人，不足 3人或者超过 6人取消参赛资格；



3、个人品势比赛如某一组别参赛人数在 23 人及以下则不再分组比赛；达到 24

人及以上（含 24 人），则该级别平均分成两组（一组、二组）；达 36 人及以上（含

36 人）则该级别平均分成三组（一组、二组、三组）；依次类推；

4、教练员或领队禁止进去比赛场地。

(三)跆拳道舞比赛

1、比赛不分性别和组别，可男女混合组队；

2、每队人数不得多于10 人，不少于3 人；

3、每套动作时间不得超过3分30秒钟；

4、报到时提交表演音乐盘，并自留备份盘；

5、有外文演唱部分的歌词须提交歌词大意；

6、完成全部动作后，运动员在指定区等待裁判亮出总分后方可退场；

7、在动作编排中不得出现世跆联（WTF）以外的跆拳道动作风格及形式，不得

使用任何武术器械，特别情况下可使用情景道具与装饰品，但必须在比赛前征得组

委会单项裁判负责人同意；

8、跆拳道舞比赛允许在提前申报并提交图样的前题下对道服进行特别设计以增

强表演效果，同时提倡与支持以健康完美为前题对参赛选手进行适当的形象舞台化

设计如：化妆、发型设计，具体实施由参赛队自行完成；

9、教练员或领队禁止进入比赛场地。

(四)竞技比赛

1、各级别参赛人数由各发展委员会决定，但未举办分站赛的地市，每个道馆，

竞技比赛每个级别限报2人；

2、采用个人对抗赛，单败淘汰制；

3、取消赛区现场称重，改为各道馆教练自行称重，具体实施方案请参阅附件 2

中的“称重实施方案”；

4、每场两局，每局一分钟，中间休息 30 秒，两局比赛得分多的获胜。平局时，

进行加时赛；



5、只有一人的级别与本组相邻较重一级别合并；如合并后的级别仍不足二人，

则与相邻较轻一级别合并，如合并后仍不足二人，则取消该级别的比赛或由技术代

表决定如何处理；

6、个人竞技比赛如某一级别参赛人数在 23 人及以下则不再分组比赛；达到 24

人及以上（含 24 人），则该级别平均分成两组（一组、二组）；达 36 人及以上（含

36 人）则该级别平均分成三组（一组、二组、三组）；依次类推；

7、运动员必须着符合规定的道服（穿品势服不能参加竞技比赛，否则上场即判

罚不当行为犯规一次），自备护裆，护臂，护腿，手套，本次比赛采用电子护具，

大会统一提供护头、护胸、电子脚套；

8、领队或教练员进入比赛场地进行指导时，必须持有江西省跆拳道协会颁发的

有效教练员证。

八、竞赛项目

（一）品势比赛

1、个人比赛：分男、女组别

2、混双比赛

3、团体比赛：分男、女组别，比赛队伍由 3-6人组成。

分类 分组 比赛品势

个人

幼儿组 2013.1.1-2014.12. 31 太极 1 章

儿童组 2011.1.1-2012.12. 31 太极 2章

少儿 A组 2009.1.1-2010.12. 31 太极 3 章

少儿 B组 2006.1.1-2008.12. 31 太极 5 章

少年组 2003.1.1-2005.12. 31 太极 8 章

成年组 2002.12.31 以前出生 高丽+金刚

混双

幼儿组 2013.1.1-2014.12. 31 太极 1 章

儿童组 2011.1.1-2012.12. 31 太极 2章

少儿 A组 2009.1.1-2010.12. 31 太极 3 章

少儿 B组 2006.1.1-2008.12. 31 太极 5 章

少年组 2003.1.1-2005.12. 31 太极 8 章

团体

幼儿组 2013.1.1-2014.12. 31 太极 1 章

儿童组 2011.1.1-2012.12. 31 太极 2 章

少儿 A 组 2009.1.1-2010.12. 31 太极 3 章



（二）竞技比赛

1、组别、级别：

（1）幼儿组：（201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 16-20Kg 23Kg 26Kg 29Kg 32Kg 36Kg 40Kg +40Kg

女子 14-18Kg 21Kg 24Kg 27Kg 30Kg 34Kg 38Kg +38Kg

（2）儿童组：（2011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 18-22Kg 25Kg 28Kg 31Kg 34Kg 38Kg 42Kg +42Kg

女子 16-20Kg 23Kg 26Kg 29Kg 32Kg 36Kg 40Kg +40Kg

（3）少儿 A 组：（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 20-25Kg 28Kg 31Kg 34Kg 38Kg 42Kg 46Kg +46Kg

女子 19-23Kg 26Kg 29Kg 32Kg 36Kg 40Kg 44Kg +44Kg

（4）少儿 B 组：（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 23-28Kg 31Kg 34Kg 38Kg 42Kg 46Kg 50Kg +50Kg

女子 21-26Kg 29Kg 32Kg 36Kg 40Kg 44Kg 48Kg +48Kg

（5）少年组：（2004 年 1 月 1 日出生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 26-31Kg 34Kg 38Kg 42Kg 46Kg 50Kg 54Kg +54Kg

女子 24-29Kg 32Kg 36Kg 40Kg 44Kg 48Kg 52Kg +52Kg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单项及混双、团体比赛，前 3名颁发奖牌/奖杯和证书；单项与混双前

5-8 名颁发证书；

（二）设道馆团体总分奖和发展委员会团体总分奖，前 3 名颁发奖杯和奖金，

积分办法及奖金设置如下；

1、集体项目(包括混双)，前 8名积分依次为 16、12、10、8、6、4、2、1；

2、个人项目比赛，前 8名积分依次为 10、8、6、5、4、3、2、1；

3、以上积分相加为团体总分；

4、道馆团体总分前三名分别奖励：2万、1万、0.5 万；

5、发展委员会团体总分前三名分别奖励：4万、2万、1 万。

少儿 B 组 2006.1.1-2008.12. 31 太极 5章

少年组 2003.1.1-2005.12. 31 太极 8 章



（三）设品势男、女“最佳技术奖”各 1名，颁发奖杯和证书。

（四）设竞技男、女“最佳技术奖”各 1名，颁发奖杯和证书。

（五）设“优秀裁判员奖”，授予证书或奖状。

十、经费

（一）参赛单位旅差费、食宿费自理；

（二）中国跆拳道协会专业性团体会员单位参赛费：420 元/人（含跆拳

道比赛专项保险费 20 元，电子护具使用费 100 元，不参加竞技比赛 320 元

/人），如有兼项，兼项费每人每项 100 元，620 元封顶；非中国跆拳道协

会专业性团体会员单位或个人会员报名总费用额外加 100 元/人。

（三）各参赛单位提交报名表时须提供参赛运动员姓名和身份证号；姓名与身

份证号出现错误，保险将无效；

（四）由于本单位报名错误，报到后需要修改级别将收取 100 元/人.次额外编

排费；

十一、报名及报到

（一）报名

1、各道馆向本地市发展委员会提交报名表和各项费用，具体如何进行由各地市

发展委员会决定；

2、各发展委员会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22 点前，以道馆为单位在

www.btkdata.com 网站上报名，过时慨不接受；

3、网站技术咨询： 武老师 联系电话： 18101730172 ；

4、规程解释咨询： 肖老师 联系电话： 13607006835 。

（二）报到

1、各队于 2022 年 元 月 1 日 15 点前到 南昌市中昌红网中心 报到。

2、报到时运动员携带中国跆拳道协会个人会员证、身份证/户口本原件（或户

口本照片），一寸标准近照 1 张。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比赛资格和成绩，并

在全省进行通报。

http://www.btkdata.com


3、参加竞技比赛的运动员报到时必须出具近三个月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

（心、脑电图）；如不能提供健康证明（心、脑电图）需在报到时由领队或教练签

定免责声明（安全协议，见附件 1），运动员比赛中发生的人身安全和经济赔偿按保

险协议办理，组委会不承担责任。

4、非中国跆拳道协会个人会员的参赛人员需提前办理入会手续，现场概不办理

入会手续。

十二、裁判员

本次比赛技术官员由江西省跆拳道协会负责选调，费用由大会承担。

十三、申诉

比赛中对某场比赛判罚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须在本场比赛结束后 10 分钟之内

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由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诉书，同时缴纳申诉费 600 元人民币，申诉

方可受理。经大会仲裁委员会裁决，胜诉者申诉费一半归还，败诉者将不再返还申

诉费。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大会组委会。

江西省跆拳道协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附件 1：

安全协议书（参赛者声明）

本队所有参加竞技比赛的运动员均自愿报名参加 2021 年江西省大众跆拳道

系列赛. 总决赛 站比赛，在此已经清楚了解并同意比赛组委会对报名参赛的各项要

求，特别是对报名参赛者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方面的要求，并确认自身情况完全符

合参加比赛的各项要求。比赛期间，对本校运动员出现因身体情况（包括心脏问题）

而导致的人身意外伤害自行负责，与大会无关；并保证在参赛过程中服从裁判和赛

事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本人对参赛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意外已做了审慎的评

估，遵照竞赛主办单位要求办理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险，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特此协议

参赛队员代表签字： 教练员/领队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参赛单位盖章：

（本协议书每队一份，复印有效）



附件 2：

江西省大众跆拳道系列赛总决赛称重实施方案

各参赛单位：

称重一直是大众跆拳道比赛一个繁琐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个竞赛环节。为防止人员过于集

中，更好地做好疫情防控，经省跆协裁委会研究决定“总决赛”取消赛区现场称重，改为各

道馆教练报名前自行称重。

比赛时，如果怀疑对方运动员体重不符合规定，可以在该场比赛前提请录像审议，具体

操作方案如下：

一、在第一局比赛开始前，主裁喊双方运动员上场时，教练员举录像审议牌，审议对方

体重不合标准；

二、比赛现场，运动员着道服（不含腰带）、护腿、护臂、护裆（女子护阴）、脚套、

护胸称重；

三、按现场实际称的体重 N 减去 1.5公斤，再减去相应型号护胸的重量 X，即为该运动

员的实际体重 M；即：M=N-1.5-X；

四、如果M±0.5不在该级别所规定的体重范围内，则该运动员失格败，对方获胜；

五、如果 M 符合该级别所规定的体重，则对方录像审议失败，没收录像审议牌，扣 5

分，比赛继续。

六、各项参数如下：

项目 重量（KG） 项目 重量（KG）
运动员实际体重 52.65
穿道服（不含腰带） 53.35 道服的重量 0.7
穿戴护腿、护臂、护裆、脚

套的总重量
54.15

护腿、护臂、护裆、脚

套的总重量
0.8

穿戴护腿、护臂、护裆、脚

套、0 号护具的总重量
55.15 0 号护具的重量 1

穿戴护腿、护臂、护裆、脚

套、1 号护具的总重量
55.20 1 号护具的重量 1.05

穿戴护腿、护臂、护裆、脚

套、2 号护具的总重量
55.35 2 号护具的重量 1.2

穿戴护腿、护臂、护裆、脚

套、3 号护具的总重量
55.55 3 号护具的重量 1.4

注：1、道服为普通春秋装道服； 2、护腿、护臂、护裆为 L号优魄牌； 3、护胸为 KPNP

牌。



江西省跆拳道协会裁判委员会

2021年 11月 25 日


